




器和隔离防护用具，以及对讲机 、专用空气压缩机（或便携式压

缩空气瓶）等通风通讯和人工急救设备。

四、 督促落实安全作业制度

市、县主管部门要督促指导各作业单位落实安全培训、安全

作业制度，加强日常监管和抽查，及时发现问题和短板，督促整

改落实。项目业主在与作业单位签订合同时应明确相关安全生产

工作职责。

请各设区市汇总所辖市、县台账建立、应急培训、制度落实

情况， 于11月30日前上报省厅。

联系人：刘芜明

联系电话： 0591-87606536 

邮箱： fjfwpcb@qq.com 

附件： 1. xx市（县、 区）排水、 污水设施作业单位台账

2. 下井作业申请表

3. 下井安全作业票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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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      2021年11月8日










